

株洲市民政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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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对慈善活动和慈 善组织的监督检 查
	







社会团体
	







否
	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年）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九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
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，对慈善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，对慈善行业组织进行指导。 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九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慈善组织、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检查或者调查时，检查人员或者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，并应当出示合法证件和检查、调查通知书。 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第九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民政部门对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慈善组织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对慈善组织的住所和慈善活动发生地进行现场检查；（二）要求慈善组织作出说明，查阅、复制有关资料；（三）向与慈善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调查与监督管理有关的情况；（四）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查询慈善组织的金融账户；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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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对养老机构进行 监督检查
	





民办非企业
、企业
	






是
	






现场
	民政局、人社局
、公安
局、卫健委、应急管理局、
市场监管
局可联合
检查
	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年）
	
1.《湖南省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326号）第五
十一条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人力社保、公安、卫生健康、财
政、应急、金融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养
老机构设施设备、服务质量、安全卫生等情况，养老机构
应当自觉接受和配合相关部门监督检查。
2.《湖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养老
机构收取的保证金、押金等费用应当建立专户存储。保证
金、押金等费用的收支和使用情况，应当每半年向入住的
老年人公布。民政部门每年应当对养老机构收取和使用保
证金、押金等费用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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